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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 林 学 院 文 件
桂院政档案〔2023〕3号

关于做好 2023年档案材料归档工作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《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》

（教育部令第 27号）等法律法规以及学校档案管理工作的要求，

为确保 2022年度形成的各类档案材料及时、完整地收集归档，

推动学校档案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，现将 2023年归档工作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归档范围

（一）202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各单位、各二级学院

在其职能活动中形成的对学校和社会有保存利用价值的各种文

字、图表、声像、实物等不同形式、载体的材料。

1.各单位、各二级学院档案材料收集归档的具体范围见《各

单位各二级学院档案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》（附件 1），如归档

范围与本单位产生的档案材料不符，请及时与档案馆沟通，并提

出调整意见。

2.各单位获市级以上奖励的证书、奖牌、奖杯、锦旗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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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教学类归档材料中，2023届毕业生成绩卡、教育实习和专

业实习评价表等档案材料由档案馆另行通知归档。

（二）往年遗漏的应该归档的材料，请按年度分类目整理好

后一并移交档案馆归档。

二、归档时间

各单位、各二级学院按以下时间将档案材料列好目录后移交

档案馆归档，如有特殊情况，请联系档案馆调整移交时间，档案

馆将不定期公布各单位各二级学院的归档工作进度情况。

（一）党群、行政、基建、科研、外事、出版物、实物类档

案（按自然年度归档）：6月 16日前归档。

（二）教学类档案（按学年度归档）：12月 31日前归档。

（三）财会类档案：6 月 16 日前归档。其中会计凭证、帐

簿等会计档案（2021 年会计档案）在会计年度终了后由财务资

产处临时保管一年，于会计年度终了后的第二年（2023年）5月

26日前向档案馆移交归档。

（四）声像档案：照片、录音（录像）数字文件等形成后，

用存储设备（U 盘、光盘、移动硬盘等）装载，或发邮件至

ljxydag@163.com，6月 16日前归档。

（五）仪器设备类档案：设备验收完成后两个月内将形成的

设备管理文件材料归档。

各单位各二级学院档案归档工作情况将按照《桂林学院档案

工作考核实施办法》（桂院政档案〔2022〕1 号）的工作要求进

mailto:或发邮件至ljxydag@163.com
mailto:或发邮件至ljxydag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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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年度工作考核。对未按要求完成档案材料归档移交工作的单位

和二级学院，学校予以通报批评。

三、归档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单位、各二级学院要充分认识档案工作的重要性。

分管档案工作的领导要认真把好归档材料的审核关，兼职档案员

负责做好文件材料的整理归档工作，确保各类文件材料齐全完整、

整理规范、安全保密、按时移交至学校档案馆。

（二）各单位各二级学院兼职档案员按照归档范围，收集本

单位形成的档案材料，汇总集中后进行分类（按二级类目、三级

类目区分）、整理再移交档案馆。对材料分类整理有疑问的，可

联系档案馆工作人员现场指导；档案的整理方法详见《桂林学院

档案归档基本业务规范》（附件 2）。不属于归档范围的有关材料，

应作为备查材料由各单位短期保存。

（三）严格执行文件材料归档移交制度，在规定时间内做好

各类文件材料的归档移交工作（归档的纸质文件材料应为盖章的

原件，归档照片应为原图，同时移交与纸质文件材料相配套的电

子版），经移交人、接收人核实无误后办理移交手续。

（四）办理移交手续需同时移交对应的纸质版和电子版的档

案材料归档移交情况说明和归档移交清单（一式两份）。凡不符

合归档规范要求的，待重新修正后再办理移交手续。办理完移交

手续才算完成归档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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